
临沂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证明事项实施清单
填报单位：临沂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联系人：孔艳艳 联系电话：8727856

序

号

证明事

项名称

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

名称及编码
设定依据（依据名称规范表述及具体条文内容） 开具单位 办事指南

备

注

1
身份证

明

1.筹备设立、扩建、

异地重建宗教活动场

所审批 370141001001

2.民族、宗教团体成

立 前 审 查

370141002001

3.中国公民变更民族

成份 370741003000

4.宗教教职人员备案

371041001000

1. 《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由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
料之日起 30 日内，对申请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对
申请设立寺观教堂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
料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
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第三十三条：“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异地重建的，应当按照
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5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 2 号）第五条：“申请筹
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填写《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二）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的基本情况及户籍、居
民身份和教职身份证明；（三）拟成立的筹备组织成员的基本情况、户籍和居民身份证明(属宗
教教职人员的，还应当提供教职身份证明)……”
2.《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第三条：“成立社会团体，应
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
《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七条：“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
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第十一条：“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发起
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四）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
明……”
3.《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2019 年 7 月 26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修订）第二十六条：“公民的民族成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
份的，由县级以上民族事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公民的民族成份。”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2015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令第 2 号）第十一
条：“申请变更民族成份，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族
事务部门提出申请；（二）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对变更申请提出初审意见，对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予以退回，并书面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自受理之日起的十个工
作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审批。（三）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
审批申请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批意见，并反馈给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
（四）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意见告知申请
人。审批同意的，并将审批意见、公民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抄送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
第九条：“未满十八周岁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二）公民本人

公安机关 身份证



的居民户口簿及公民的养（继）父（母）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第十条：“年满十
八周岁的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二）公民本人及其父母的居民
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4.《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三十六条：“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
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2006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 3 号）第四条：“宗教团体应当将其
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自认定之日起 20 日内，报相应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全国性宗
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
教职人员报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设区的市（地、州、盟）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
职人员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县（市、区、旗）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职
人员报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第五条：“履行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应当填写《宗教
教职人员备案表》，同时提交该宗教教职人员的户籍证明复印件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
户籍证

明

1. 筹备设立、扩建、

异地重建宗教活动场

所审批 370141001001

2.中国公民变更民族

成份 370741003000

3.宗教教职人员备案

371041001000

1.《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由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
料之日起 30 日内，对申请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对
申请设立寺观教堂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
料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
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第三十三条：“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异地重建的，应当按照
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5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 2 号）第五条：“申请筹
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填写《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二）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的基本情况及户籍、居
民身份和教职身份证明；（三）拟成立的筹备组织成员的基本情况、户籍和居民身份证明(属宗
教教职人员的，还应当提供教职身份证明)……”
2. 《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2019 年 7 月 26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修订）第二十六条：“公民的民族成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
份的，由县级以上民族事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
公民的民族成份。”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2015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令第 2 号）第十一
条：“申请变更民族成份，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族
事务部门提出申请；（二）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对变更申请提出初审意见，对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予以退回，并书面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自受理之日起的十个工
作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审批。（三）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
审批申请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批意见，并反馈给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
（四）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意见告知申请
人。审批同意的，并将审批意见、公民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抄送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
第九条：“未满十八周岁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二）公民本人
的居民户口簿及公民的养（继）父（母）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第十条：“年满十
八周岁的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二）公民本人及其父母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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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三十六条：“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
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2006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 3 号）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是宗教教职人员的备案部门。”第四条：“宗教团体应当将其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
自认定之日起 20 日内，报相应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全国性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
职人员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报省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设区的市（地、州、盟）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报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县（市、区、旗）宗教团体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报县级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第五条：“履行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应当填写《宗教教职人员备案表》，
同时提交该宗教教职人员的户籍证明复印件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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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

职人员

身份证

明

筹备设立、扩建、异

地重建宗教活动场所

审批 370141001001

1.《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由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
料之日起 30 日内，对申请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对
申请设立寺观教堂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
料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
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第三十三条：“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异地重建的，应当按照
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5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 2 号）第五条：“申请筹
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填写《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二）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的基本情况及户籍、居
民身份和教职身份证明；（三）拟成立的筹备组织成员的基本情况、户籍和居民身份证明(属宗
教教职人员的，还应当提供教职身份证明)……”

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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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婚姻关

系证明

中国公民变更民族成

份 370741003000

《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2019 年 7 月 26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修订）第二十六条：“公民的民族成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
的，由县级以上民族事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公
民的民族成份。”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2015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令第 2 号）第十一
条：“申请变更民族成份，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族
事务部门提出申请；（二）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对变更申请提出初审意见，对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予以退回，并书面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自受理之日起的十个工
作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审批。（三）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
审批申请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批意见，并反馈给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
（四）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意见告知申请
人。审批同意的，并将审批意见、公民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抄送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
第九条：“未满十八周岁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三）依据生父
（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需提供离婚证明；依据继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需
提供生父（母）与继母（父）的婚姻关系证明；依据养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需提
供收养证明……”

民政部
门、人民

法院

结婚证
离婚证



5
收养证

明

中国公民变更民族成

份 370741003000

《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2019 年 7 月 26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修订）第二十六条：“公民的民族成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
的，由县级以上民族事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公
民的民族成份。”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2015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令第 2 号）第十一
条：“申请变更民族成份，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一）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族
事务部门提出申请；（二）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对变更申请提出初审意见，对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予以退回，并书面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自受理之日起的十个工
作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审批。（三）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
审批申请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批意见，并反馈给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
（四）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意见告知申请
人。审批同意的，并将审批意见、公民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材料抄送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
第九条：“未满十八周岁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份，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三）依据生父
（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需提供离婚证明；依据继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需
提供生父（母）与继母（父）的婚姻关系证明；依据养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的，需提
供收养证明……”

民政部门
收养登记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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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证

明

筹备设立、扩建、异

地重建宗教活动场所

审批 370141001001

1.《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由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
料之日起 30 日内，对申请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对
申请设立寺观教堂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
料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
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第三十三条：“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异地重建的，应当按照
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5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 2 号）第五条：“申请筹
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填写《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四）必要的资金证明……”

银行等金
融部门

持身份证
到开户行
办理

7
验资报

告

民族、宗教团体成立

前审查 370141002001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第三条：“成立社会团体，应
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
《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七条：“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
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
有关规定。”第十一条：“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
件：……（三）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

会计师事
务所

持银行资
金证明委
托有资质
的会计师
事务所出
具

8

清算报

告

民族、宗教团体注销

前审查 370141002002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第三条：“成立社会团体，应当
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第十九条：“社会团体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一）完成社会
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的；（二）自行解散的；（三）分立、合并的；（四）由于其他原因终止的。”
第二十一条：“社会团体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 15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办理注
销登记，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文件和清算报告
书。”

会计师事
务所

委托会计
师事务所
进行审计
并出具报
告



《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七条：“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
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
有关规定。”

9

房屋（场

所）使用

权证明

民族、宗教团体成立

前审查 370141002001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第三条：“成立社会团体，应
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
《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七条：“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
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
有关规定。”第十一条：“申请筹备成立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
件：……（三）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

房屋所有
权人

房屋所有
权证书

10
学历证

明

开展学习时间在 3 个

月以上的宗教教育培

训审批 370141005000

1.《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第十八条：“宗教团体和寺院、宫观、
清真寺、教堂（以下称寺观教堂）开展培养宗教教职人员、学习时间在 3个月以上的宗教教育
培训，应当报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山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9 年 7 月 26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修订）第十八条：“宗教团体和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下简称寺观教堂）开展
宗教教职人员教育培训，学习时间三个月以上的，应当按照规定报设区的市宗教事务部门审
批；”
《宗教事务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办法》（国宗发〔2018〕11 号）第九条：“申请开展宗教教
育培训，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授课人员的简历、学历证书……”

教育部
门、高等
院校等

毕业证


